
附表 5

中山市本土培育总部企业认定奖励申请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: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企业名称 总部类型

□集团总部、总公司

□区域总部

□职能总部

地址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所属行业
□制造业 □建筑业 □服务业（□商务会展 □文化旅游 □现代物流 □科技服务 □信息服务

□健康服务 □商务服务 □商贸服务、金融业、房地产业等）

总部企业认定年份 已于 年认定为总部企业

开户银行

开户户名 账号

上年度主营业务

收入（万元）

上年度入库

税收（万元）

上年度企业净

利润（万元）

上年度资产

总额（万元）

申请金额 申请认定奖励资金 万元

企业申请说明

根据《中山市促进总部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》（中府〔2022〕60号），我公司符合《实施

办法》第 条奖励条件，特申请认定奖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审核部门填写

企业所在镇街意见

经审核， 企业（机构）是经批准的中山市总部企业，提交资料齐全、内容

真实，符合申报总部企业奖励条件。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发展总部经济工

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意见
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

1.“企业综合效益”指上一公历年度地方经济贡献*80%+营业收入增量*0.1%+净利润增量*1%；

2、企业营业收入、入库税收、净利润情况均包含企业总部及市内下属分支机构数据。

3、申请企业下载本表格电子档,此表一式 6份。

4、申报配套材料按申请表和附件顺序装订成册，并附申报材料清单（统一用A4纸双面打印），

一式 6份。


